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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地方标准公告

2023 年第 4 号

（总第 439 号）

关于批准发布《青海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标准》等 6

项青海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公告

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《青

海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标准》《青海省太阳能利用与建筑一体

化技术标准》《青海省湿陷性黄土地区城市道路地下病害探测与

风险评估技术标准》《青海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

收标准》《常用外墙保温材料技术规程》《青海省城镇生态修复

和功能修补标准》六项青海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，现予以公布。

同时 ,《青海省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

（DB63/T 743-2008）《民用建筑太阳能利用规划设计规范》

（DB63/T 866-2010）《建筑太阳能光热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

（DB63/T 1595-2017）《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保温工程技术

规程》（DB63/T 1341-2015）《BS 改性防火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

统技术规程》（DB63/T1512-2016）等 5 项地方标准予以废止。

附件：批准发布青海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目录

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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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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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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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DB63/T2130-2023

青海省传统村

落保护与利用

标准

—

2023 年

8 月 1 日

省住房

城乡建

设 厅

2 DB63/T2131-2023

青海省太阳能

利用与建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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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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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海省地方标

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青市监函〔2022〕119 号）文件要

求，编制组经过广泛调研，结合青海省工程应用实际情况，参考

现行相关标准、规范、规程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修

订编制了本技术规程。

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：1.总则；2.术语；3.基本规定；4.技

术要求。

本规程代替《常用外墙保温材料技术规程》DB63/T 152

6-2016，本规程与《常用外墙保温材料技术规程》DB63/T

1526-2016相比，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，主要内容、技术变

化如下：

1.在总则中说明了修订本规程遵循的原则，规定了保温材料

的选材应用准则，规定了本规程的适用范围和其他注意事项（见

总则）。

2.主要技术指标变化为：

（1）保温材料性能指标变化方面：①修订了建筑用岩棉板的

性能指标（见4.2）；②修订了石墨聚苯乙烯泡沫板燃烧等级的性

能指标（见4.3）、规格尺寸的注解（见表4.3.2注），增加了石墨

聚苯板燃烧性能的注解（见表4.3.3注）；③修订了绝热用硬质酚

醛泡沫板性能指标，重新划分为I类、II类、III类（见4.4）；④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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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了建筑保温砂浆干密度的分类和性能指标（见4.5）；⑤修订了

聚苯乙烯泡沫板的名称，修订了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性能指标，

删除分类中按密度分类，补充了按压缩强度分级，按绝热性能分

级，按燃烧性能分级（见4.6）；⑥补充了聚氨酯保温板按物理性

能分类为I型、II型、III型，修订了聚氨酯保温板、喷涂硬质聚氨

酯保温板、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的性能指标（见4.7）；⑦修订了泡

沫玻璃保温板分类和性能指标（见4.8）；⑧增加了对垂直于表面

抗拉强度试验用试件尺寸的注解（见4.1.2注、4.2.3注、4.3.3注、

4.4.3注、4.4.5注、4.6.3注、4.7.4注）。

（2）新增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章节，增加了热固复

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的定义、分类、允许偏差、主要性能指标

中的密度、压缩强度、导热系数、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、

体积吸水率、燃烧性能（见4.1）。

（3）删除了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、酚醛泡沫板、聚氨酯

保温板、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、建筑用岩棉板、泡沫玻璃保温板、

泡沫陶瓷绝热制品、建筑保温砂浆的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（见

4.2，4.3，4.4，4.5，4.6，4.7，4.8，4.9）。

（4）删除了建筑用真空绝热板章节；删除了BS改性防火保

温板章节。

（5）增加了附录A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技术、施工与性能

指标。

（6）增加了附录B无机硬质绝热制品吸水率试验方法。

（7）增加了附录C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试验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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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增加了附录D建筑用绝热制品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试验

方法。

本规程由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归口管理，授权由青

海省建筑建材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

释。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青海省建筑建材科学研

究院有限责任公司(地址：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建研巷 6 号，

邮编：810008，电话：0971-6335092)。

主 编 单 位： 青海省建筑建材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

青海省建设科技开发推广中心

主要起草人员： 姜 涛 李海生 金长婷 赵国智 靳 珂

张 鑫 安生霞 左 鹏 李崇文 段秉煜

谈吉庆 高琳玮 王 勇

主要审查人： 刘连新 王亚峰 刘秀敏 汪发红 潘洪涛

吕 航 刘 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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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1 总则

1.0.1随着建筑保温材料生产工艺的不断更新，使用材料的不断变

化，为贯彻建筑节能技术相关规定，规范建筑保温材料在建筑保

温系统中的应用，保证工程质量，做到经济合理，结合青海省实

际，修订本技术规程。

1.0.2保温材料在生产和施工过程中均存在环境污染现象，不同厂

家生产的保温材料受工艺水平等因素影响，产品质量存在差别。

应根据国家绿色建材分级认证标准，选择合适的产品种类和生产

厂家。

1.0.3本规程适用于青海省新建、扩建和改建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

外墙保温材料，对符合设计和本规程要求的建筑工程中使用在楼

梯间、洞口和地面保温层等其他部位的保温材料可参照执行。工

业建筑和既有建筑符合设计要求的也可参照本规程。

1.0.4建筑保温材料的性能除应符合本规程外，尚应符合国家、地

方现行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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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2 术语

2.0.1外墙外保温系统

由保温层、保护层和固定材料（胶粘剂、锚固件等）构成并

且适用于安装在外墙外表面的非承重保温构造总称。

2.0.2外墙外保温工程

将外墙外保温系统通过组合、组装、施工或安装固定在外墙

外表面上所形成的建筑物实体。

2.0.3基层

保温材料所依附的墙体、地面、屋面等。

2.0.4界面砂浆

用以改善基层与保温层表面粘结性能的聚合物砂浆。

2.0.5胶粘剂

由水泥基胶凝材料、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以及填料和添加剂等

组成，用于将保温材料粘贴在基层上的粘结材料。

2.0.6保温层

由保温材料组成，在保温工程中起保温隔热作用的构造层。

2.0.7抹面层

将抹面砂浆抹在保温层上，中间夹有增强网，保护保温层，

并起防裂、防水和抗冲击作用的构造层。

2.0.8抹面砂浆

由水泥基胶凝材料、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以及填料和添加剂等

组成，具有一定变形能力和良好粘结性能的抹面材料。

2.0.9饰面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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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保温系统中外装饰层。饰面层可分为涂料饰面层、砂浆饰面

层、面砖饰面层、保温装饰一体化饰面层、金属面层等。

2.0.10保护层

外保温系统中抹面层和饰面层的总称。

2.0.11托架

对保温系统中起支撑作用的专用金属托件，通常情况下由具

有防腐性能的角钢和植入钢筋等组成。

2.0.12锚固件

用于将保温装饰复合板与基层墙体进行连接、固定的组合构

件，设置在保温装饰复合板边缘四周，其中金属固定卡件与面板

连接，并通过专用锚栓固定在基层墙体上。

2.0.13填缝材料

用于填充保温板材之间间隙的保温材料。

2.0.14密封胶

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能，用于保温装饰复合板板缝密封的材料。

2.0.15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（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）

在拉伸试验过程中记录的垂直于试样表面的最大拉伸载荷除

以试样的截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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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3 基本规定

3.0.1保温系统应能适应基层的正常变形而不产生裂缝、松动或脱落。

3.0.2保温系统应能长期承受自重而不产生有害的变形。

3.0.3保温系统应能承受风荷载的作用而不产生破坏。

3.0.4保温工程中保温材料所依附的基层应坚实、平整。

3.0.5保温系统应能承受室外气候的长期反复作用而不产生破坏。

3.0.6保温系统在规定的抗震设防烈度内不应从基层上脱落。

3.0.7燃烧性能低于A级的保温材料应采取可靠的防火构造措施。

3.0.8保温系统应具有防水渗透性能与透气性能。

3.0.9保温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—化学稳定性。所有组成

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应具有防腐性。在可能受到生物侵害（鼠害、

虫害等）时，保温系统还应具有防生物侵害的性能。

3.0.10保温复合墙体、地面、屋面等的保温、隔热和防潮性能应符

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》GB 50176和国家现行

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。

3.0.11在正确使用和正常维护的条件下，保温系统的使用年限不应

低于25年。

3.0.12保温材料的热工性能、物理性能与燃烧性能检测必须在同一

组样品中进行，并在同一份报告中出具。在单独进行燃烧性能检

测时，其检测报告中必须注明检测样品的表观密度，当燃烧性能

和热工性能检测报告标注的表观密度不一致时，其燃烧性能检测

报告不应被采用。

3.0.13保温材料应满足绿色建材的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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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4 技术要求

4.1 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

4.1.1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的定义：

1以聚苯乙烯泡沫颗粒或板材为保温基体，使用处理剂复合制

成的板状制品，其复合工艺主要有颗粒包覆、混合成型或基板渗

透等，在受火状态下具有一定的形状保持能力且不产生熔融滴落

物的特点。

2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按密度分为低密度（D 型）、

高密度（G 型）。

3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按导热系数分为 040 级、050

级、060 级。

4.1.2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1.2 的规定。

表 4.1.2 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长和宽度 ±2

厚度 符合设计要求 0～＋2

对角线 ≤5

板面平整度 ≤2

板边平直度 ≤2

注：本表的允许偏差值以600mm×600mm的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

板为基准，超过基准尺寸供需双方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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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4.1.3 D型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性能应符合表4.1.3-1的规

定，G型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性能应符合表4.1.3-2的规定。

表 4.1.3-1 D型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性能指标

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（040 级）

密度（kg/m³） 标称密度 35kg/m3～50kg/m3，密度

允许偏差为标称密度的±10%

压缩强度（MPa） ≥0.12

导热系数 [w/(m·k)] ≤0.040

尺寸稳定性（%） ≤0.8

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（MPa） ≥0.15

体积吸水率（%） ≤4

燃烧性能 B1 级或 B2 级

表4.1.3-2 G型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性能指标

检验项目
性能要求

050 级 060 级

密度（kg/m³） 标称密度 140kg/m3～200kg/m3，密

度允许偏差为标称密度的±10%

抗压强度（MPa） ≥0.15 ≥0.20

导热系数 [w/(m·k)] ≤0.050
＞0.050，且≤

0.060

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（MPa） ≥0.10 ≥0.12

体积吸水率（%） ≤10

燃烧性能 A(A2)级

注：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试样拉拔面尺寸（50±1）mm×（50±1）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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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建筑用岩棉板

4.2.1建筑用岩棉板的定义：

1 以玄武岩及其他天然矿石等为主要原料，经高温熔融、离

心喷吹制成矿物质纤维，掺入一定比例的粘结剂、憎水剂等添加

剂后经摆锤法压制、固化并裁割而成的板状或带状保温材料，纤

维平行于板面。

2 建筑用岩棉板按照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分为 TR15、

TR10、TR7.5。

4.2.2建筑用岩棉板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2.2 的规定。

表4.2.2 建筑用岩棉板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长度 -3～＋10

宽度 -3～＋5

厚度 -3～＋3

直角偏离度 ≤5

板面平整度 ≤6

注：本表的允许偏差值以1200mm×600mm的建筑用岩棉板为基准，超

过基准尺寸供需双方协商。

4.2.3建筑用岩棉板性能应符合表4.2.3的规定。

表4.2.3 建筑用岩棉板性能指标

检验项目
性能要求

TR15 TR10 TR7.5

压缩强度（kPa） 厚度＜50mm，≥20；厚度≥50mm，≥40

导热系数[w/(m·k)] ≤0.0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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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4.2.3

检验项目
性能要求

TR15 TR10 TR7.5

尺寸稳定性（%） ≤1.0

憎水率（%） ≥98.0

体积吸水率（%） ≤5

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（kPa） ≥15 ≥10 ≥7.5

燃烧性能 A(A1)级

注：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试样拉拔面尺寸（200±1）mm×（200±1）
mm。

4.3 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

4.3.1石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（简称石墨聚苯板）的定义：

将石墨拌入可发性聚苯乙烯颗粒经加热预发泡后在模具中加

热成型而制成的具有闭孔结构的聚苯乙烯塑料板材。

4.3.2石墨聚苯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3.2 的规定。

表4.3.2 石墨聚苯板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厚度 ＋1.5

长度 ±2

宽度 ±1

对角线差 ≤2

板边平直度 ≤2

板面平整度 ≤1

注：本表的允许偏差值以1200mm×600mm的石墨聚苯板为基准,超过基

准尺寸供需双方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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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3石墨聚苯板性能应符合表 4.3.3 的规定。

表 4.3.3 石墨聚苯板性能要求指标

表观密度（kg/m³） 18～22

压缩强度（kPa） ≥100

导热系数[w/(m·k)] ≤0.036

尺寸稳定性（%） ≤0.3

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（MPa） ≥0.10

吸水率（%） ≤3

燃烧性能 不低于 B1 级

注：石墨聚苯板性能要求指标参考标准DB63/T 1341，垂直于板面方向

的抗拉强度试样拉拔面尺寸（100±1）mm×（100±1）mm。

4.4 酚醛泡沫板

4.4.1酚醛泡沫板的定义：

1 酚醛泡沫板按其材料分为：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和硬质

改性酚醛泡沫板。

2 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由苯酚和甲醛的缩聚物（如酚醛树

脂）与固化剂、发泡剂、表面活性剂和填充剂等混合制成的多孔

型硬质泡沫塑料。

3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按压缩强度和外形分为以下三类：

1）Ⅰ类——管材或异型构件，压缩强度大于等于 100kPa；

2）Ⅱ类——板材，压缩强度大于等于 100kPa；

3）Ⅲ类——板材，异型构件，压缩强度大于等于 250kPa。

4 硬质改性酚醛泡沫板用改性酚醛树脂、发泡剂、固化剂和

其他助剂共同反应所得的可应用于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中的热固

性硬质改性酚醛泡沫塑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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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2 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4.2 的

规定。

表 4.4.2 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长度
≤1000 ±5

＞1000 ±7.5

宽度
≤600 ±3

＞600 ±5

厚度
≤50 ±2

＞50 ±3

对角线差
≤1000 ≤3

＞1000 ≤5

板边平直度 ≤3

板面平整度 ≤2

4.4.3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性能应符合表 4.4.3 的规定。

表 4.4.3 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性能指标

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 I 类 II 类 III 类

压缩强度（kPa） ≥100 ≥250

导热系数[w/(m·k)] ≤0.034 ≤0.040

吸水率（%） ≤7

尺寸稳定性（%）

≤2.0（-40℃±2℃，7h）

≤2.0（70℃±2℃，7h）

≤3.0（130℃±2℃，7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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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.4.3

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板 I 类 II 类 III 类

燃烧性能 不低于 B1级

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（MPa） — ≥0.08 —

注：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试样拉拔面尺寸（100±1）mm×（100
±1）mm。

4.4.4 硬质改性酚醛泡沫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4.4 的

规定。

表 4.4.4 硬质改性酚醛泡沫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厚度
≤50 ±1.5

＞50 ±2

长度 ±2

宽度 ±1

对角线差 ≤3

板边平直度 ≤2

板面平整度 ≤1

注：本表的允许偏差值以1200mm×600mm的硬质改性酚醛泡沫板为基

准，超过基准尺寸供需双方协商。

4.4.5硬质改性酚醛泡沫板性能应符合表 4.4.5 的规定。

表 4.4.5 硬质改性酚醛泡沫板性能指标

表观密度（kg/m³） ≥40

压缩强度（kPa） ≥150

导热系数[w/(m·k)] ≤0.032

尺寸稳定性（%） ≤1.0（70℃±2℃，7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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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4.4.5
燃烧性能 不低于 B1级

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（MPa） ≥0.10

吸水率（%） ≤7

注：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试样拉拔面尺寸（100±1）mm×（100
±1）mm。

4.5 建筑保温砂浆

4.5.1建筑保温砂浆的定义：

1 建筑保温砂浆是以膨胀珍珠岩或膨胀蛭石、胶凝材料为主

要成分，掺加其他功能组分制成的用于建筑物墙体绝热的干拌混

合物。

2建筑保温砂浆按产品的干密度分为Ⅰ型、Ⅱ型。

表 4.5.1 建筑保温砂浆分类表

类型 干密度（kg/m3）

Ⅰ型 ≤350

Ⅱ型 ≤450

4.5.2建筑保温砂浆硬化后性能应符合表4.5.2的规定。

表 4.5.2 建筑保温砂浆性能指标

建筑保温砂浆 Ⅰ型 Ⅱ型

干密度（kg/m3） ≤350 ≤450

抗压强度（MPa） ≥0.50 ≥1.0

导热系数 [w/(m·k)] ≤0.070 ≤0.085

燃烧性能 A(A1)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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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.3 建筑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不得单独作为保温材料用于外墙

保温工程，使用时需加适当面层。

4.6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

4.6.1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的定义：

1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是由可发性聚苯乙烯珠粒经加热预发泡

后，在模具中加热成型制成的具有闭孔结构的聚苯乙烯塑料板材。

2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按压缩强度分为：Ⅰ、Ⅱ、Ⅲ、Ⅳ、

Ⅴ、Ⅵ、Ⅶ级。

表 4.6.1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压缩强度范围

类别 压缩强度范围（kPa）

Ⅰ 60～＜100

Ⅱ 100～＜150

Ⅲ 150～＜200

Ⅳ 200～＜300

Ⅴ 300～＜500

Ⅵ 500～＜800

Ⅶ ≥800

4.6.2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6.2 的

规定。

表 4.6.2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项目 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

长度、宽度
＜1000 ±5

1000～2000 ±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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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4.6.2

项目 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

长度、宽度
＞2000～4000 ±10

＞4000 正偏差不限，-10

厚度

＜50 ±2

50～75 ±3

＞75～100 ±4

＞100 ±5

对角线差

＜1000 ≤5

1000～2000 ≤7

＞2000～4000 ≤13

＞4000 ≤15

4.6.3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表4.6.3-1的规定，

绝热性能应符合表4.6.3-2的规定。

表 4.6.3-1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性能指标

项目
性能指标

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

压缩强度（kPa） ＞60 ＞l00 ＞l50 ＞200 ＞300 ＞500 ＞800

尺寸稳定性（%） ≤4 ≤3 ≤2 ≤2 ≤2 ≤l ≤l

吸水率（%） ≤6 ≤4 ≤2

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

（MPa）
≥0.10

表观密度偏差（%）a ±5

注：a 表观密度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；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试样

拉拔面尺寸（100±1）mm×（100±1）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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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6.3-2 绝热性能

项目 单位 033 级 037 级

导热系数(平均温度 25℃) W／(m·K) ≤0.033 ≤0.037

4.6.4 燃烧性能分级及判据应符合《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

级》GB 8624 中 B1或 B2级的要求。

4.7 聚氨酯保温板

4.7.1聚氨酯保温板的定义：

1 硬泡聚氨酯是采用异氰酸酯、多元醇及发泡剂等添加剂，

经反应成型的硬质泡沫体。

2 聚氨酯保温板按其材料成型工艺分为：喷涂硬泡聚氨酯保

温板和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。

3 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由现场使用专用喷涂设备在屋面或外

墙基层上连续多遍喷涂发泡聚氨酯后，形成无接缝的硬质泡沫体。

4 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由工厂预制一定规格的硬泡聚氨酯制

品。通常分为带抹面层（或饰面层）的硬泡聚氨酯板和直接经层

压式符合机压制而成的硬泡聚氨酯复合板。

5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按材料物理性能分为 I 型、Ⅱ型、Ⅲ型。

4.7.2聚氨酯保温板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7.2 的规定。

表 4.7.2 硬泡聚氨酯保温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厚度
≤50 0～＋2

＞50 0～＋1.5

长度 ±2

宽度 ±2

青
海
省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设
厅
信
息
公
开
浏
览
专
用



16

续表 4.7.2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对角线差 ≤3

板边平直度 ≤2

板面平整度 ≤1

注：本表的允许偏差值以 1200mm×600mm 的硬质聚氨酯保温板为基

准，超过基准尺寸供需双方协商。

4.7.3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性能应符合表 4.7.3 的规定。

表 4.7.3 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性能指标

检验项目 I 型 Ⅱ型 Ⅲ型

表观密度（kg/m³） ≥35 ≥45 ≥55

压缩强度（kPa） ≥150 ≥200 ≥300

尺寸稳定性（%）（70℃，48h） ≤1.5 ≤1.5 ≤1.0

导热系数[w/(m·k)] ≤0.024

燃烧性能 不低于 B2 级

4.7.4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性能应符合表 4.7.4 的规定。

表 4.7.4 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性能指标

表观密度（kg/m³） ≥35

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

（MPa）
≥0.10 并且破坏部位不得位于粘结界面

导热系数[w/(m·k)] ≤0.024

尺寸稳定性（%） ≤1.0（70℃，48h）

吸水率（%） ≤3

燃烧性能 不低于 B2级

注：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试样拉拔面尺寸（100±1）mm×（100
±1）m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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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 泡沫玻璃保温板

4.8.1泡沫玻璃保温板的定义：

1泡沫玻璃保温板是以废玻璃、粉煤灰、发泡剂和改性添加

剂等为主要原料，经细粉碎和均匀混合后，再经过高温熔化、发

泡、退火等工艺制成的闭孔轻质无机非金属材料，具有防火、防

水、耐腐蚀、尺寸稳定等特点的保温隔热制品。

2泡沫玻璃保温板按制品表观密度分为：Ⅰ型、Ⅱ型、Ⅲ型、

Ⅳ型。

表 4.8.1 泡沫玻璃保温板分类表

类型 密度范围（kg/m³）

Ⅰ型 98～≤140

Ⅱ型 141～≤160

Ⅲ型 161～≤180

Ⅳ型 ≥181

4.8.2泡沫玻璃保温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.8.2的规定。

表 4.8.2 泡沫玻璃保温板规格尺寸和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长度
≥300 ±3

＜300 ±2

宽度
300～450 ±3

150～300 ±2

厚度
70～150 0～＋3

25～70 0～＋2

注：超过基准尺寸供需双方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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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.3泡沫玻璃保温板性能应符合表4.8.3的规定。

表 4.8.3 泡沫玻璃保温板性能指标

泡沫玻璃保温板 I 型 II 型 III 型 Ⅳ型

表密度允许偏差（%） ±5

抗压强度（MPa） ≥0.50 ≥0.50 ≥0.60 ≥0.80

导热系数 [w/(m·k)] ≤0.045 ≤0.058 ≤0.062 ≤0.068

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（MPa） ≥0.12

吸水量（kg/m3） ≤0.3

燃烧性能 A(A1)级

注：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试样拉拔面尺寸（100±1）mm×（100
±1）mm。

4.9 泡沫陶瓷绝热制品

4.9.1泡沫陶瓷绝热制品的定义：

1泡沫陶瓷绝热制品由煤矸石、粉煤灰、陶瓷废料的工业尾

矿或废料为原料，经过湿法粉磨、干燥制粒、隧道窑烧结而成的

无机保温板材。

2泡沫陶瓷绝热制品按产品的表观密度可分为 150 号、180

号、230 号和 280 号四类，表观密度分类应符合表 4.9.1 的规定。

表 4.9.1 泡沫陶瓷绝热制品分类表

类型 表观密度范围（kg/m³）

150 号 ≤150

180 号 150＜～≤180

230 号 180＜～≤230

280 号 230＜～≤2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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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9.2泡沫陶瓷绝热制品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9.2 的规定。

表 4.9.2 泡沫陶瓷绝热制品允许偏差表（单位：mm）

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

厚度 0～＋3

长度 ±3

宽度 ±3

垂直度偏差 ≤3

表面平整度 ≤3

注：本表的允许偏差值以 600mm×600mm 的泡沫陶瓷为基准尺寸,超过

基准尺寸供需双方协商。

4.9.3泡沫陶瓷绝热制品性能应符合表4.9.3的规定。

表 4.9.3 泡沫陶瓷绝热制品性能要求指标

项目
分类 150 号 180 号 230 号 280 号

等级 优等(A) 合格(B) 优等(A) 合格(B)优等(A) 合格(B) 优等(A) 合格(B)

表观密度

（kg/m³）
≤150 ≤180 ≤230 ≤280

抗压强度

（MPa）
≥0.5 ≥0.8 ≥1.5 ≥1.2 ≥2.5 ≥2.0

抗折强度

（MPa）
≥0.4 ≥0.7 ≥1.0 ≥0.8 ≥1.2 ≥1.0

体积吸水率

（%）
≤5 ≤5 ≤5 ≤5 ≤5 ≤5

导热系数

[w/(m·k)]
≤0.050 ≤0.060 ≤0.060 ≤0.070 ≤0.080 ≤0.090 ≤0.100 ≤0.120

燃烧性能 A(A1)级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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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常用外墙外保温系统技术、施工与性

能指标

A.0.1 本附录中规定的保温层为本规程中列举的常用外墙外保温

材料，固定方式为粘结固定，饰面层为涂料饰面层或轻质饰面砂

浆。工程实践证实，聚苯板薄抹灰外保温系统使用年限可超过 25

年。外保温系统抹面层施工时，玻纤网宜靠外侧，玻纤网之间搭

接长度为 100mm。

A.0.2胶粘剂涂抹在保温板表面可使粘接可靠。本附录规定涂抹胶

粘剂的面积主要结合风荷载、安全系数以及现场施工的不确定性

等因素，其中 40%和 50%的粘贴面积指的是有效粘贴面积。

A.0.3 锚栓主要用于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对确保外保温系统的安

全性起一定的辅助作用。因此，胶粘剂应承受外保温系统全部荷

载，不能因为使用锚栓就放宽对粘结固定性能的要求。

A.0.4门窗洞口四角是应力集中部位，规定门窗洞口四角处保温板不

得拼接，采用整块保温板切割成形是为了避免因板缝而产生裂缝。

A.0.5保温砂浆外保温系统以涂料做饰面层时由界面层、胶粉聚苯

颗粒保温浆料保温层、抹而胶浆抹面层和饰面层组成。

A.0.6界面层由界面砂浆构成，可増强胶粉聚苯颗粒保温浆料与基

层墙体的粘结力。

A.0.7保温砂浆由胶粉料和聚苯颗粒组成，胶粉料由无机胶凝材料

与各种外加剂在工厂釆用预混合干拌技术制成。施工时加水搅拌

均匀，涂抹或喷涂在基层墙面上形成保温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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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0.8抹面胶浆抹面层由抹而胶浆和玻纤网构成，用以提高防护层

的机械强度和抗裂性。

A.0.9饰面层能够满足一定变形而保持不开裂。

A.0.10 模塑聚苯板（EPS）现浇混凝土外保温系统，应注意浇灌

时间间隔。

A.0.11对于 EPS 板现浇混凝土外保温系统而言，浇灌混凝土后，

墙体与 EPS 板以及辅助固定件结合为一体，辅助固定件包括锚栓

和塑料卡钉等。

A.0.12要求 EPS 板两面必须预涂界面砂浆，是为了确保 EPS 板与

现浇混凝土和面层局部修补、找平材料能够牢固地粘结以及保护

EPS 板不受阳光和风化作用破坏。

A.0.13抹面层水泥砂浆可掺加 3%~5%抗裂剂。抹面层厚度从凹槽

底算起。

A.0.14 EPS 板之间留有灰缝是为了将有机材料用无机材料分隔

开，形成分仓构造，从而提高保温系统的防火能力。对各层施工

间隔时间提出要求是为了使 EPS 板的粘贴达到效果。

A.0.15当釆用聚氨酯喷涂工艺时，基层墙体表面的界面层只有在

必要时才使用，例如基层墙体含水率较高则使用防潮底漆等界面

剂，如果基层墙体洁净干燥，则不需要界面层。喷涂聚硬泡氨酯

表面的界面砂浆层必须是专用的，根据不同技术路线，可以采用

界面砂浆或界面剂等专用材料。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层的平整度

往往难以直接达到工程要求，一般需要对喷涂硬泡聚氨酯表面进

行找平处理，根据气候区适应性、技术路线及技术经济性能适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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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原则。

A.0.16硬泡聚氨酯喷涂完毕一般 24h 后即可完全熟化，可进行下

一道工序施工。熟化时间过长反而影响施工进度，并增加了施工

现场管理难度，且硬泡聚氨酯暴露在阳光下时间过长也不利于硬

泡表面质量，熟化时间不宜超过 48h。

A.0.17岩棉外保温系统由于位于外墙外侧，时刻会受到外界环境

的影响，产生热胀冷缩、湿涨干缩，同时，基层墙体的变形、风

荷载、地震作用等都会在岩棉外保温系统中产生内力，使得岩棉

外保温系统处于复杂的受力状态下。因此在选用岩棉外保温系统

的固定技术和构造时，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，保证岩棉外保温系

统与基层墙体可靠连接，保证其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产生裂缝或

空鼓，保证其在地震发生时，不从基层墙体上脱落，以免伤人，

造成地震的次生灾害。且普通岩棉板不应用于屋面保温层。普通

岩棉由于吸水性相对偏高防水层一旦破坏后会增加屋面荷载，从

而产生渗水或漏水等现象，因此屋面如需铺设岩棉需要使用符合

技术要求的岩棉材料。

A.0.18保温板保温工程中使用胶粘剂、抹面砂浆、耐碱玻纤维网

格布、防火隔离带、锚栓等材料的规格、技术性能应符合国家、

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，保温材料设计、施工及使用，应符合

国家、地方相关规定，保温复合墙体的热工和节能设计应符合下

列规定：

1保温层内表面温度应高于 0℃。

2保温系统应覆盖门窗框外侧洞口、女儿墙、封闭阳台以及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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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构件等热桥部位。

A.0.19当保温材料燃烧性能为 B 级时的外保温系统，首层防护层

厚度不应小于 15mm，其他层防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5mm 且不宜大

于 6mm，并应设置防火隔离带。

A.0.20应在下列位置设置变形缝：

1基层墙体设有伸缩缝、沉降缝、抗震缝处；

2聚氨酯保温板保温系统工程与防火隔离带相连处；

3水平抗裂分隔缝、垂直抗裂分隔缝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，

设计文件无要求时：水平抗裂分隔缝宜按楼层设置；垂直抗裂分

隔缝宜按墙面面积分隔，在板式建筑（板式住宅楼）中不宜大于

30m2，同时结合墙面的立面效果，兼顾美观、灵活分隔。

A.0.21采用抹面胶浆时，抹面层厚度控制：普通型 3mm～5mm；

加强型 5mm～7mm。饰面层的材料宜采用柔性腻子和弹性涂料，

其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。

注：普通型系指建筑物二层及其以上墙面等不易受撞击,抹面层满铺单层

耐碱玻纤网格布；加强型系指建筑物首层墙面以及门窗口等易受碰撞部位，

抹面层中应满铺双层耐碱玻纤网格布。

A.0.22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密封和防水构造设计，重要部位

应有详图，确保水不会渗入保温层及基层，水平或倾斜的挑出部

位以及墙体延伸至地面以下的部位应做防水处理。外墙安装的设

备或管道应固定在基层墙体上，并应做密封和防水处理。

A.0.23保温板材宜采用带抹面层或饰面层的系统。建筑物高度在

20m 以上时，在受负风压作用较大的部位，应使用锚栓辅助固定。

A.0.24对于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保温材料应具有良好的性能：1.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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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和超高层建筑保温材料应具备抗风化、耐暴晒、耐冻融、抗降

解、耐老化等；2.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保温材料在基层变形方面应

当具备较强的适应性；3.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保温材料应当具备较

好的透气性和良好的憎水性；4.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保温材料的耐

火等级不宜低于 A 级；5.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保温材料应当具有较

低的导热系数和良好的热稳定性；6.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保温材料

必须具有较高的柔性强度和良好的适应抗冲击能力。

A.0.25装配式建筑墙体使用保温材料一般分为无机保温材料和有

机保温材料，无机保温材料多为轻型保温材料，为了达到较好的

保温效果，其内部会存在较多的封闭孔隙，但这种结构会导致其

强度降低。而有机保温材料大多也存在结构强度较低和燃烧等级

偏低等缺点。

A.0.26对于容重较高的外墙保温材料施工时应按照设计要求施工。

A.0.27 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宜为 A 级，不宜采用 B2

级保温材料，严禁采用 B3 级保温材料。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，

其外墙外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 A 级。与基层墙体、装饰层之

间无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住宅建筑高度大于 100m 时，

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应为 A 级；建筑高度大于 27m，但不大于 100m

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；建筑高度不大于 27m，

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级。除设置人员密集场所的建筑

物外，与基层墙体、装饰层之间有空腔的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

建筑高度大于 24m 时，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应为 A 级；建筑高度不

大于 24m 时，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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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0.28常用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本标准表A.0.28 的规定。

表 A.0.28 常用外墙外保温系统性能指标

检验项目 单位 性能要求

耐候性

外观 —
饰面层无起泡、剥落，保护层

无脱落、无渗水裂缝

抹面层与保温层

的拉伸粘接强度
MPa ≥0.10

抗冲击

强度

普通型（P 型）

—

建筑物二层以上墙面等不易受

碰撞部位：3J 级

加强型（Q 型）
建筑物首层墙面以及窗口等易

受碰撞部位：10J 级

吸水量 g/m² 全部保护层的系统的吸水量均

不得大于或等于 500g/m²

耐冻融 —

30 次冻融循环后，保护层无空

鼓、脱落，无渗水裂缝；保护

层与保护层的拉伸粘结强度不

小于 0.1MPa，破坏部位应位于

保温层。

热阻 (m2·k)/w 复合墙体热阻符合设计要求

抹面层不透水性 — 2h 不透水

保护层水蒸气渗透阻 — 符合设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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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无机硬质绝热制品（体积）吸水率

试验方法

B.1 仪器设备

B.1.1开展无机硬质绝热制品（体积）吸水率试验应配备如下仪器

设备及试验材料：

1不锈钢或镀锌板制作的水箱，大小应能浸泡三块试件。

2断面约为 20mm×20mm 的木条制成的格栅。

3电热鼓风干燥箱。

4称量 2kg、分度值为 0.1g 的天平

5毛巾。

6 180mm×180mm×40mm 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（海绵）。

B.1.2随机抽取三块样品，各制成长、宽约为 400mm×300mm、厚

度为制品的厚度的试件一块，共三块。

B.2 试验步骤与结果

B.2.1试验室环境温度为 20℃±5℃，相对湿度为（60±10）%。

B.2.2无机硬质绝热制品（体积）吸水率的试验步骤：

1.将试件置于干燥箱内，缓慢升温至 110℃±5℃（若粘结材

料在该温度下发生变化，则应低于其变化温度 10℃），烘干至恒

定质量，然后移至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。恒定质量的判据为恒温

3h 两次称量试件质量的变化率小于 0.2%。

2称量烘干后的试件质量，精确至 0.1g。

3按《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试验方法》GB/T 5486 条款中 4.2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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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法测量试件的几何尺寸，计算试件的体积 V2。

4 将试件放置在水箱底部木制的格栅上，试件距周边及试件

间距不得小于 25mm。然后将另一木制格栅放置在试件上表面，

加上重物。

5将温度为 20℃±5℃的自来水加入水箱中，水面应高出试件

25mm，浸泡时间为 2h。

6 2h 后立即取出试件，将试件立放在拧干水分的毛巾上，排

水 10min。用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（海绵）吸去试件表面吸附的

残余水分，每一表面每次吸水 1min。吸水之前要用力挤出软质聚

氨酯泡沫塑料（海绵）中的水，且每一表面至少吸水两次。

7待试件各表面残余水分吸干后，立即称量试件的湿质量 Gs，

精确至 0.1g。

B.2.3实验结果计算与评定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每个试件的质量吸水率按式（B.2.2-1）计算，精确至 0.1%。

z
S g

g

100
G G

w
G

 
 -

（B.0.5-1）

式中：wz——试件的质量吸水率（%）；

Gs——试样浸水后的湿质量，单位为千克（kg）；

Gg——试件受水前的干质量，单位为千克（kg）。

2每个试样体积吸水率按式（B.2.2-2）计算，精确至 0.1%。

T
2 w

s g 
100

G G
w

 V P
 



- 
（B.0.5-2）

式中：wT——试件的体积吸水率（%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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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2——试件的体积，单位为立方米（m3)；

Pw——自来水的密度，取 1000 kg/m3。

制品的吸水率为三个试件吸水率的算术平均值，精确至

0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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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试验方法

C.1试验原理

C.1.1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试验方法的原理是：通过测量在蒸馏

水中浸泡一定时间试样的浮力来测定材料吸水率。

C.2仪器设备

C.2.1试验所需的浸泡液应为蒸馏后至少放置 48h 的蒸馏水。

C.2.2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试验应配备如下仪器：

1能悬挂网笼、准确至 0.1g 的天平。

2 由不锈钢材料制成的网笼，大小能容纳试样底部附有能抵

消试样浮力的重块顶部有能挂到天平上的挂架。

3直径至少为 250mm、高为 250mm 的筒容器。

4低渗透塑料薄膜，如聚乙烯薄膜。

5能切割厚度为 0.1mm~0.4mm 样品薄片的切片器。

6 载片：将两片幻灯玻璃片用胶布粘接成活叶状，中间放一

张印有标准刻度（长度 30mm）的计算坐标的透明塑料薄片。

7 投影仪节适用于 50mm×50mm 标准幻灯片的通用型 35mm

幻灯片投影仪或者带有标准刻度的投影显微镜。

C.3试样

C.3.1试样数量不得少于 3 块。

C.3.2 试样尺寸应为：长度 150mm，宽度 150mm，体积不小于

500cm3。对带有自然或复合表皮的产品，试样厚度是产品厚度；

对于厚度大于 75mm 且不带表皮的产品，试样应加工成 75mm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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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度，两平面之间的平行度公差不大于 1%。

C.3.3采用机械切割方式制备试样，试样表面应光滑、平整和无粉

末，常温下放于干燥器中，每隔 12h 称重直至连续两次称重质量

相差不大于平均值的 1%。

C.4试验方法

C.4.1按《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》GB/T 2918 的规

定调节试验环境为（23±2）℃和（50±5）%相对湿度。

C.4.2称量干燥后试样质量（m1），准确至 0.1g。

C.4.3按《泡沫塑料与橡胶线性尺寸的测定》GB/T 6342 的规定测

最试样线性尺寸用于计算 V0。准确至 0.1cm3。

C.4.4在试验环境下将蒸馏水注入圆筒容器内。

C.4.5将网笼浸入水中，除去网笼表面气泡，挂在天平上，称其表

观质量（m2），准确至 0.1g。

C.4.6 将试样装入网笼，重新浸入水中，并使试样顶面距水面约

50mm，用软毛刷或搅动除去网笼和样品表面气泡。

C.4.7用低渗透塑料薄膜覆盖在圆筒容器上。

C.4.8（96±l）h 或其他约定浸泡时间后，移去塑料薄膜，称量浸

在水中装有试样的网笼的表观质量（m3），准确至 0.1g。

C.4.9目测试样溶胀情况，来确定溶胀和切割表面体积的校正。均

匀溶胀用方法 A，不均匀溶胀用方法 B。

1当试样没有明显的非均匀溶胀时用方法 A（均匀溶胀）

2 从水中取出试样，立即重新测量其尺寸，为测量方便在测

最前用滤纸吸去表面水分。试样均匀溶胀体积校正系数 S0 按下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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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：

1 - 0

0
0

 


 V VS
V

（C.4.9-1）

10000

 


d l bV （C.4.9-2）

1 1 1

10001

 


d l bV （C.4.9-3）

式中：V1——试样浸泡后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；

V0——试样初始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；

d——试样的初始厚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l ——试样的初始长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b——试样的初始宽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d1——试样浸泡后厚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l1——试样浸泡后长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；

b1——试样浸泡后宽度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。

3 从进行吸水试验的相同样品上切片，测量其平均泡孔直径

D、按下式计算切割表面泡孔体积 Vc。

1）有自然表皮或复合表皮的试样：

c
0.54

500
  


D(l d b d)V （C.4.9-4）

2)各表面均为切割面的试样：

c
0.54

500
    


D(l d l b b d)V （C.4.9-5）

式中：Vc——试样切割表面泡孔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；

D——平均泡孔直径，单位为毫米（m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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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若平均泡孔直径小于 0.50mm，且试样体积不小于 500cm3，切割面

泡孔的体积校正较小(小于 3.0%)可以被忽略。

4当试样有明显的非均匀溶胀时用方法 B(非均匀溶胀).

5 用一个带有一个溢流管圆筒容器注满蒸馏水直到水从溢流

管流出，当水平面稳定后，在溢流管下放一容积不小于 600cm3，

带刻度的容器，此容器能用它测量溢出水体积（V0），准确至 0.5cm3

（也可用称量法）。从原始容器中取出试样和网笼，淌干表面水

分（约 2min），小心地将装有试样的网笼浸入盛满水的容器，水

平面稳定后测量排出水的体积（V2）、准确至 0.5cm3。用网笼重

复上述过程，并测量其体积（V3），准确至 0.5cm3。溶胀和切割

表面体积合并校正系数 S1由式（C.4.9-6）

2  3   0

0

- -

1 
  V V VS

V
（C.4.9-6）

式中：V2——装有试样的网笼浸在水中排出水的体积，单位为立

方厘米（cm3）；

V3——网笼浸在水中排出水的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

（cm3）；

V0——试样初始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。

C.5试验结果

C.5.1吸水率（WAv）可按式 C.5.1-1 或 C.5.1-2 计算得出；

1

0

3 1 2 cm V ρ m m V ρWAv
V ρ

   


- -（ ）
（C.5.1-1）

式中：WAv ——吸水率（%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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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3——装有试样的网笼浸在水中的表观质量，单位为克

（g）；

V1——试样浸渍后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；

ρ——水的密度（=1g/cm3）；

m1——试样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m2——网笼浸在水中的表观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Vc——试样切割表面泡孔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；

V0——试样初始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。

2 3

0

3    1  2m V V ρ (m m )WAv =
V ρ

 - - -（ ）
（C.5.1-2）

式中：WAv——吸水率（%）；

m3——装有试样的网笼浸在水中的表观质量，单位为克

（g）；

V2——装有试样的网笼浸在水中排出水的体积，单位为

立方厘米（cm3）；

V3——网笼浸在水中排出水的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

（cm3）；

ρ——水的密度(=1g/cm3）；

m1——试样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m2——网笼浸在水中的表观质量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

V0——试样初始体积，单位为立方厘米（cm3）。

C.5.2取全部被测试试样吸水率的算术平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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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D 建筑用绝热制品垂直于表面抗拉强

度试验方法

D.0.1本附录规定了测定制品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的设备和步骤。

本附录适用于绝热制品。

D.0.2 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σmt 在拉伸试验过程中记录的垂直于试

样表面的最大拉伸载荷除以试样的截面积。

D.0.3建筑用绝热制品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的试验方法为：将试样

粘结在两刚性板或刚性块上，然后安装在试验机上，以恒定的速

度进行拉伸试验直至破坏。记录最大拉伸载荷，计算试样的抗拉

强度。

D.0.4任何能确保得到相同准确度试验结果的试验设备都可使用：

1拉伸试验机：合适的载荷和位移量程，能以（10±l）mm/min

的恒定速度加载且载荷测量精度在±1%范围内。

D.0.5用于试验的式样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试样厚度为制品原厚，应包括表皮，面层和/或涂层。

2试样应为正方形，推荐采用的试样尺寸有（50×50）mm、

（100×100）mm、（150×150）mm、（200×200）mm。

3试样尺寸应在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。

4在没有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时，试样尺寸由各相关方商定。

5 试样线性尺寸依据 ISO 29768 进行测量，精度在±0.5%范

围内。

D.0.6 试样数量应在相关产品标准中进行规定。如未规定试样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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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应至少 5 个试样。在没有产品标准或技术规范时，试样数量

由各相关方商定。

D.0.7试样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试样从制品上裁取，确保试样的底面就是制品在使用过程

中施加拉伸载荷的面。试样的制备方法不应破坏制品原有的结构。

任何表皮，面层和/（或）涂层都应保留。

2 试样应具有代表性，为了避免因任何搬运引起的破坏的影

响，最好不要在靠近制品边缘 15mm 内裁取试样。制品表面不平

整或表面不平行或包含有表皮，面层和/（或）涂层时，试样制备

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。试样两表面的平行度和平整度应不

大于试样长度的 0.5%，最大允许偏差 0.5mm。

3在状态调节前，先将试样用合适的粘结剂粘结到两刚性板或

刚性块上。

D.0.8试样状态调节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试样（包括两刚性板或刚性块）应在（23±5）℃环境下至

少放置 6h。有争议时，试样应在（23±2）℃和（50±5）%相对

湿度的环境中放置产品标准规定的时间。

2若证明能获得相同的试验结果可采用其他环境进行状态调节。

D.0.9试验应在（23±5）℃下进行。有争议时，试验应在（23±2）℃

和（50±5）%相对湿度的环境下进行。

D.0.10试验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依据 ISO 29768 测量试样截面积。

2试样截面积的测量最好在将试样粘结到两刚性板或刚性块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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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进行。

3将试样安装到试验机夹具上，以恒定的速度（D.4.1）施加

拉伸载荷直至试样破坏。

4记录最大载荷，用 kN 表示。

5记录破坏方式，材料破坏或表皮，面层和/或涂层破坏。当

试样和刚性板或刚性块之间的粘结剂层发生整体或部分破坏时，

舍弃该试样。

D.0.11按式（D.0.11）计算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σmt，用 kPa 表示

mt
m mF Fσ

A l b
 


（D.0.11）

式中：Fm ——最大拉伸载荷，单位为千牛（kN）；

A——试样截面积，单位为平方米（m2）；

l,b——试样长度和宽度，单位为米（m）。

以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，保留两位有效数字。

注：釆用不同尺寸的试样获得的试验结果可能是不同的。

D.0.12通过使用可比对的试验设备和试样制备方法，经过循环试

验，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的精密度如下：

——95%的重复性限：约 5%；

——95%的再现性限：约 15%。

注：上述涉及的术语符合 ISO 5725-1 和 ISO 5275-2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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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程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1）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；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。

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。

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

4）表示允许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“可”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、规范执行时，写法为“应符

合······规定”或“应符合······要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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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1《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》GB 8624

2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

3《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》GB 50176

4《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》GB 50411

5《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》GB/T 2918

6《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试验方法》GB/T 5486

7《泡沫塑料与橡胶线性尺寸的测定》GB/T 6342

8《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测定》GB/T 8810

9《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》GB/T 10801.1

10《建筑保温砂浆》GB/T 20473

11《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制品（PF）》GB/T 20974

12《建筑绝热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》GB/T 21558

13《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》GB/T 25975

14《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》GB/T 29906

15《建筑用绝热制品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的测定》GB/T 30804

16《泡沫玻璃绝热制品》JC/T 647

17《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》JG/T 536

18《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》JGJ 144

19《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》JGJ/T 480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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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

常用外墙保温材料技术规程

DB63/T 5026-2023

条 文 说 明

青
海
省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设
厅
信
息
公
开
浏
览
专
用



青
海
省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设
厅
信
息
公
开
浏
览
专
用



40

1 总 则

1.0.1说明制订保温系统材料技术性能指标的目的，加强可操作性，

以利实施。

1.0.2本规程强调了适用于青海省新建、扩建和改建民用建筑工程

中建筑外墙保温材料，对符合设计和本规程要求的建筑工程中使

用在楼梯间、门、窗和地面保温层等其他部位的保温材料可参照

执行。工业建筑和既有建筑符合设计要求的也可参照本规程，但

应符合国家、地方现行标准的规定。

1.0.3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由微孔保温材料向纳米保温材料发展的新

型外墙保温材料具有更加优良的性能，符合了各种建筑、设备和

设施对隔热保温材料的特定要求。而本标准中的常用外墙保温材

料随着技术更新，必定会向着高性能化、多功能复合化、环境友

好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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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2.0.1从设计观点看，外墙外保温系统可按固定方法划分如下：

1单纯粘结系统：系统可采用满粘（铺满整个表面）、条式粘

结或点式粘结。

2附加以机械固定的粘结系统：载荷安全由粘结层承受。机械

固定在胶粘剂干燥之前起稳定作用，并作为临时连接以防止脱开。

它们在火灾的情况下也可以起稳定作用。

3以粘结为辅助的机械固定系统：载荷安全有由机械固定装置

承受。粘结是用于保证系统安装时的平整度。

4单纯机械固定系统：系统仅用机械固定装置固于墙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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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1本规程对建筑保温工程使用的安全性、耐久性提出了材料性

能的相关要求。其中由于外墙保温技术较为复杂，施工难度大，

安全要求严格，并且外墙外保温系统直接暴露于大自然恶劣环境

之下。易受风霜雨雪侵蚀。虽然外保温系统不作为承重结构使用，

但对其力学性能和稳定性仍然提出了要求。在得到正常维护的情

况下，外保温系统在由正常载荷，如自重、温度、湿度、伸缩以

及主体结构位移和风力（吸力）等引起的组合应力作用下应能保

持稳定，不产生空鼓、裂缝、脱落等现象。

3.0.2保温系统材料的使用安全性、耐久性要求，并提出了相关的

技术要求。

青
海
省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设
厅
信
息
公
开
浏
览
专
用



43

4 技术要求

4.1.3由于不同试件尺寸在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实验中实验数据可

能存在偏差，因此对于热固复合聚苯板中的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

实验中使用的试件尺寸应按照产品标准《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

保温板》JG/T 536的要求尺寸进行实验，从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

（本规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保温材料在进行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

实验时都应参照产品标准中对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实验中规定的

试件尺寸进行实验）。热固复合聚苯板各组分应相容，D型热固

复合聚苯乙烯泡沫颗粒堆积密度宜不小于15kg/m3，G型热固复合

聚苯乙烯泡沫颗粒堆积密度宜不小于12kg/m3、板材表观密度宜不

小于12kg/m3。

4.2.3建筑用岩棉在使用时如果对其他性能指标有要求时应按照以

下要求执行。对建筑用岩棉板有水蒸气透过性要求时，应满足：

湿阻因子不大于10，有标称值时还应不大于其标称值；有长期吸

水量（部分浸入）要求时，应满足：岩棉板吸水量不大于1.0kg/m2；

有要求湿热条件下时，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保留率应不小于

50%。

4.5.2对建筑保温砂浆有抗冻性要求时，15次冻融循环后质量损失

率应不大于5%，抗压强度损失率应不大于25%；对建筑保温砂浆

有耐水性要求时，软化系数应不小于0.60；对建筑保温砂浆有吸

水性要求时，体积吸水率应不大于10%；对建筑保温砂浆有蓄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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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要求时，Ⅰ型产品的蓄热系数应不小于1.0W/(m2·K)，Ⅱ型产品

的蓄热系数应不小于1.5W/(m2·K)。

4.6.1、4.6.3、4.6.4模塑聚苯乙烯泡沫板按压缩强度分为Ⅰ、Ⅱ、

Ⅲ、Ⅳ、Ⅴ、Ⅵ、Ⅶ级，按绝热性能分为2级：033级、037级，按

燃烧性能分为2级：B1级、B2级。产品标记方法为：产品名称—压

缩强度等级—燃烧性能等级—绝热性能等级—标准编号（例如：

EPS—Ⅱ级—B1—033—DB63/T 1526-202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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